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471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徐從華（原名徐昌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113年度聲字第3409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徐從華（下稱抗告人）因

傷害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已確定在

案，茲據抗告人業已向檢察官提出聲請定其附表所示各罪之

應執行刑，有受刑人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查，是檢

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

准許，並綜合審酌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暨權衡各罪之

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

策，而為整體評價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

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如

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抗告意旨略以：關於併科罰金部分，原審量處應執行罰金8

萬元，顯屬過重，抗告人因家中貧窮，要撫養母親及兩名幼

子，失業中在網路求職，被詐騙遭人利用，抗告人未取得報

酬，抗告人無力繳罰金，請將罰金部分給為有期徒刑一併定

應執行刑，並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

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3條復有明文；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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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另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

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1條

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

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

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

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

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

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

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

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

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

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

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

意旨參照）。次按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

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

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

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前已執行

之有期徒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

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不發生執行完

畢之問題（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40號、95年度台非字

第320號判決同此意旨）。是經法院以判決或裁定定其數罪

之應執行刑確定者，該數罪所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

畢，則其他已執行完畢之數罪仍應視為未執行完畢。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原審法院

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至9所示之

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2年3月7日

前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

示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

之罪，除附表編號1為傷害罪，附表編號2為共同冒用公務員

名義犯詐欺取財罪外，其餘附表編號3、5至9為共同犯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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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附表編號4為共同犯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類型、行為態樣及手段相仿，所侵害者均非具有不可替

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

應可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

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

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

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2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8萬元，係在各宣告刑

之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2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

徒刑4年7月）以下；關於罰金刑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

第7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3至9所示

罪刑之總合（共計20萬5,000元），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

第7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

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犯

罪之情節及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評價，並

給予抗告人適度之刑罰折扣，其酌定之應執行刑，符合法律

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亦符合法規

範之目的，核無違反內部性界限之情形，原審在上開範圍

內，綜合斟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

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

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

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

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

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

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

罰折扣，而裁定如前述之應執行刑，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

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是原審裁量權之行使，顯未悖於法律秩

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辯個人家庭生

活狀況，亦非定應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此部分抗告意旨

均非可採，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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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

前開所處罰金刑，得否易服勞役，要屬檢察官職權行使範

圍，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傷害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

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5月9日 110年11月30日至同

年12月3日

110年9月27日

 偵查(自訴)

機關年度案

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30141號

新北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313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29283號

最 後

事實

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

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

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月19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11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

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

號

判決確

定日期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26日 112年12月28日

得否易科罰

金 

是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2年度執

字第6550號

新北地檢112年度執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

字第3920號

01

02

11

12

13

14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字第4909號

 編　　　 號 4 5 6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5千元

有期徒刑3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4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1萬元（2

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2

次）

 偵查(自訴)

機關年度案

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

緝字第1221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16153號、第

21305號、第22106

號、112年度偵字第

6056號、第17354

號、112年度蒞追字

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16153號、第

21305號、第22106

號、112年度偵字第

6056號、第17354

號、112年度蒞追字

第15號

最 後

事實

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

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2月27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

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判決確

定日期

113年4月3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得否易科罰

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

字第52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

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

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

元）

 編　　　 號 7 8 9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5月，併科 有期徒刑6月，併科 有期徒刑5月，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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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新臺幣1萬元（2

罪）

罰金新臺幣1萬元 罰金新臺幣2萬元（5

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5

次）

 偵查(自訴)

機關年度案

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16153號、第

21305號、第22106

號、112年度偵字第

6056號、第17354

號、112年度蒞追字

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16153號、第

21305號、第22106

號、112年度偵字第

6056號、第17354

號、112年度蒞追字

第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

字第6832號

最 後

事實

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

306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7月12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

號、第259號、第550

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

306號

判決確

定日期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16日

得否易科罰

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

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

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

元）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

字第13078號（附表

編號9經113年度審金

簡字第306號判決定

應行刑有期徒刑10

月，併科罰金5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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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471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徐從華（原名徐昌明）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113年度聲字第340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徐從華（下稱抗告人）因傷害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已確定在案，茲據抗告人業已向檢察官提出聲請定其附表所示各罪之應執行刑，有受刑人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查，是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並綜合審酌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抗告意旨略以：關於併科罰金部分，原審量處應執行罰金8萬元，顯屬過重，抗告人因家中貧窮，要撫養母親及兩名幼子，失業中在網路求職，被詐騙遭人利用，抗告人未取得報酬，抗告人無力繳罰金，請將罰金部分給為有期徒刑一併定應執行刑，並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3條復有明文；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另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前已執行之有期徒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40號、95年度台非字第320號判決同此意旨）。是經法院以判決或裁定定其數罪之應執行刑確定者，該數罪所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則其他已執行完畢之數罪仍應視為未執行完畢。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原審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至9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2年3月7日前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除附表編號1為傷害罪，附表編號2為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外，其餘附表編號3、5至9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附表編號4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其犯罪之動機、目的、類型、行為態樣及手段相仿，所侵害者均非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可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8萬元，係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2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4年7月）以下；關於罰金刑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7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3至9所示罪刑之總合（共計20萬5,000元），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犯罪之情節及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評價，並給予抗告人適度之刑罰折扣，其酌定之應執行刑，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亦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核無違反內部性界限之情形，原審在上開範圍內，綜合斟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而裁定如前述之應執行刑，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是原審裁量權之行使，顯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辯個人家庭生活狀況，亦非定應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此部分抗告意旨均非可採，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前開所處罰金刑，得否易服勞役，要屬檢察官職權行使範圍，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傷害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5月9日

		110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3日

		110年9月2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0141號

		新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13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9283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月19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11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26日

		112年12月28日



		得否易科罰金 

		


		是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550號

		新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4909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920號







		 編　　　 號

		


		4

		5

		6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千元

		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2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1221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2月27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4月3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2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編　　　 號

		


		7

		8

		9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5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5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字第6832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7月12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1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3078號（附表編號9經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0月，併科罰金5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471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徐從華（原名徐昌明）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113年度聲字第3409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徐從華（下稱抗告人）因
    傷害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已確定在
    案，茲據抗告人業已向檢察官提出聲請定其附表所示各罪之
    應執行刑，有受刑人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查，是檢
    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
    准許，並綜合審酌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暨權衡各罪之
    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
    策，而為整體評價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
    ；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如易
    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抗告意旨略以：關於併科罰金部分，原審量處應執行罰金8
    萬元，顯屬過重，抗告人因家中貧窮，要撫養母親及兩名幼
    子，失業中在網路求職，被詐騙遭人利用，抗告人未取得報
    酬，抗告人無力繳罰金，請將罰金部分給為有期徒刑一併定
    應執行刑，並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
    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3條復有明文；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
    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另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
    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1條
    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
    ，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
    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
    ，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
    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
    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年
    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案
    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
    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期
    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形
    ，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意
    旨參照）。次按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
    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
    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
    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前已執行之有
    期徒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
    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不發生執行完畢之
    問題（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40號、95年度台非字第320
    號判決同此意旨）。是經法院以判決或裁定定其數罪之應執
    行刑確定者，該數罪所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則
    其他已執行完畢之數罪仍應視為未執行完畢。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原審法院
    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至9所示之罪
    ，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2年3月7日前
    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
    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
    罪，除附表編號1為傷害罪，附表編號2為共同冒用公務員名
    義犯詐欺取財罪外，其餘附表編號3、5至9為共同犯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附表編號4為共同犯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其犯罪之動機、目的
    、類型、行為態樣及手段相仿，所侵害者均非具有不可替代
    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
    可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數
    ，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
    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
    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8萬元，係在各宣告刑之
    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2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
    刑4年7月）以下；關於罰金刑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
    7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3至9所示罪
    刑之總合（共計20萬5,000元），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第
    7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
    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犯罪
    之情節及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評價，並給
    予抗告人適度之刑罰折扣，其酌定之應執行刑，符合法律授
    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亦符合法規範
    之目的，核無違反內部性界限之情形，原審在上開範圍內，
    綜合斟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
    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
    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犯如
    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
    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等因
    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
    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罰折
    扣，而裁定如前述之應執行刑，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
    權濫用之情形，是原審裁量權之行使，顯未悖於法律秩序之
    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辯個人家庭生活狀
    況，亦非定應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此部分抗告意旨均非
    可採，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
    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前開
    所處罰金刑，得否易服勞役，要屬檢察官職權行使範圍，併
    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傷害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5月9日 110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3日 110年9月2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0141號 新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13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9283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月19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11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26日 112年12月28日 得否易科罰金   是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550號 新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4909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920號 
 編　　　 號  4 5 6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千元 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2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1221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2月27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4月3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2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編　　　 號  7 8 9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5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5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字第6832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7月12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1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3078號（附表編號9經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0月，併科罰金5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471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徐從華（原名徐昌明）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113年度聲字第340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徐從華（下稱抗告人）因傷害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已確定在案，茲據抗告人業已向檢察官提出聲請定其附表所示各罪之應執行刑，有受刑人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查，是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並綜合審酌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抗告意旨略以：關於併科罰金部分，原審量處應執行罰金8萬元，顯屬過重，抗告人因家中貧窮，要撫養母親及兩名幼子，失業中在網路求職，被詐騙遭人利用，抗告人未取得報酬，抗告人無力繳罰金，請將罰金部分給為有期徒刑一併定應執行刑，並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3條復有明文；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另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前已執行之有期徒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40號、95年度台非字第320號判決同此意旨）。是經法院以判決或裁定定其數罪之應執行刑確定者，該數罪所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則其他已執行完畢之數罪仍應視為未執行完畢。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原審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至9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2年3月7日前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除附表編號1為傷害罪，附表編號2為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外，其餘附表編號3、5至9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附表編號4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其犯罪之動機、目的、類型、行為態樣及手段相仿，所侵害者均非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可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8萬元，係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2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4年7月）以下；關於罰金刑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7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3至9所示罪刑之總合（共計20萬5,000元），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犯罪之情節及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評價，並給予抗告人適度之刑罰折扣，其酌定之應執行刑，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亦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核無違反內部性界限之情形，原審在上開範圍內，綜合斟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而裁定如前述之應執行刑，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是原審裁量權之行使，顯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辯個人家庭生活狀況，亦非定應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此部分抗告意旨均非可採，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前開所處罰金刑，得否易服勞役，要屬檢察官職權行使範圍，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傷害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5月9日

		110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3日

		110年9月2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0141號

		新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13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9283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月19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11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26日

		112年12月28日



		得否易科罰金 

		


		是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550號

		新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4909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920號







		 編　　　 號

		


		4

		5

		6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千元

		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2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1221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2月27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4月3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2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編　　　 號

		


		7

		8

		9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5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5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字第6832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7月12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1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3078號（附表編號9經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0月，併科罰金5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471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徐從華（原名徐昌明）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113年度聲字第340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徐從華（下稱抗告人）因傷害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已確定在案，茲據抗告人業已向檢察官提出聲請定其附表所示各罪之應執行刑，有受刑人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查，是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並綜合審酌犯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後，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抗告意旨略以：關於併科罰金部分，原審量處應執行罰金8萬元，顯屬過重，抗告人因家中貧窮，要撫養母親及兩名幼子，失業中在網路求職，被詐騙遭人利用，抗告人未取得報酬，抗告人無力繳罰金，請將罰金部分給為有期徒刑一併定應執行刑，並請求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3條復有明文；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另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同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前已執行之有期徒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40號、95年度台非字第320號判決同此意旨）。是經法院以判決或裁定定其數罪之應執行刑確定者，該數罪所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則其他已執行完畢之數罪仍應視為未執行完畢。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原審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至9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2年3月7日前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除附表編號1為傷害罪，附表編號2為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罪外，其餘附表編號3、5至9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附表編號4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其犯罪之動機、目的、類型、行為態樣及手段相仿，所侵害者均非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可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8萬元，係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2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4年7月）以下；關於罰金刑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7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3至9所示罪刑之總合（共計20萬5,000元），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犯罪之情節及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評價，並給予抗告人適度之刑罰折扣，其酌定之應執行刑，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亦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核無違反內部性界限之情形，原審在上開範圍內，綜合斟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而裁定如前述之應執行刑，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是原審裁量權之行使，顯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辯個人家庭生活狀況，亦非定應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此部分抗告意旨均非可採，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前開所處罰金刑，得否易服勞役，要屬檢察官職權行使範圍，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傷害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  犯 罪 日 期  111年5月9日 110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3日 110年9月2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0141號 新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13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29283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月19日 112年2月14日 112年11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1年度壢簡字第1908號 111年度訴字第877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年3月7日 112年3月26日 112年12月28日 得否易科罰金   是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550號 新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4909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920號 
 編　　　 號  4 5 6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千元 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2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1221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2月27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審金簡字第50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4月3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2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編　　　 號  7 8 9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2罪） 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5罪）  犯 罪 日 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4日 110年9月28日 110年9月28日（5次）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153號、第21305號、第22106號、112年度偵字第6056號、第17354號、112年度蒞追字第15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字第6832號 最 後 事實審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 決 日 期 113年4月24日 113年4月24日 113年7月12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案 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第259號、第550號、第1192號  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26日 113年8月16日 得否易科罰金   否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1428號（附表編號5至8經桃園地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45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3萬元）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3078號（附表編號9經113年度審金簡字第306號判決定應行刑有期徒刑10月，併科罰金5萬元） 






